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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恒丰银行”）、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康人寿”）、烟台杰瑞

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瑞股份”）共同出资设立“恒丰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丰租赁”，暂定名，最终以国家相关部门审批及核准的名称为准）。公司以现金

方式出资人民币 10,000万元，占恒丰租赁注册资本的 10%，持有 10%的股权。 

特别风险提示： 

恒丰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尚需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批准

筹建，筹建完成后仍需经其派出机构核准后方可开业。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公司拟与恒丰银行、君康人寿、杰瑞股份共同投资设立“恒丰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暂定名，最终以国家相关部门审批及核准的名称为准）。恒丰租赁拟定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万元，其中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出资 1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恒丰银行

出资 60,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0%；君康人寿出资 20,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杰瑞

股份出资 10,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公司有权提名一名董事与一名监事参与恒丰租赁

的管理。 

（二）、2016 年 6 月 29 日公司董事长程仁策签署同意意见。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授权董

事长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www.cbrc.gov.cn%2F&q=%E4%B8%AD%E5%9B%BD%E9%93%B6%E7%9B%91%E4%BC%9A&ts=1466674784&t=3827634d3d20b2b860f2404a5fdd9c7&src=haosou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一) 交易对手方介绍：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3、法定代表人；蔡国华 

4、注册资本：169,0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1987年11月23日 

6、住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248号 

7、经营范围：吸收人民币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结算；办理票据贴现；

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同业拆借；提

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提供保管箱服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

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同业外汇拆借；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

汇担保；结汇、售汇；发行和代理发行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买卖和代理买卖股

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自营外汇买卖；代客外汇买卖；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8、股权结构：恒丰银行的控股股东为烟台蓝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3、法定代表人：郑永刚 

4、注册资本：380,000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6年11月06日 

6、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华英园9号 

7、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



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8、股权结构：君康人寿的控股股东为宁波市鄞州鸿发实业有限公司。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3、法定代表人：孙伟杰 

4、注册资本：95785.3992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1999年12月10日 

6、住所：烟台市莱山区杰瑞路5号 

7、经营范围：油田专用设备、油田特种作业车、油田专用半挂车的生产、组装、销售、

维修（不含国家专项规定需要审批的设备）；油田设备、矿山设备、工业专用设备的维

修、技术服务及配件销售；为石油勘探和钻采提供工程技术服务；机电产品（不含品

牌汽车）,专用载货汽车、牵引车、挂车的销售；油田专用设备和油田服务技术的研究

和开发；计算机软件开发、自产计算机软件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止的除

外）;仓储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杰瑞股份的控股股东为孙伟杰、王坤晓、刘贞峰。 

（二）截至本公告日，恒丰银行、君康人寿、杰瑞股份及其公司股东、高管与本公司及持

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对手方 2015 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恒丰银行 1,068,155,671,907.39 56,155,060,141.42 24,038,554,648.64 8,100,683,830.60 

君康人寿 62,391,196,497.12 3,618,316,138.30 6,161,668,015.70 62,349,235.40 

杰瑞股份 10,392,856,346.64 8,024,977,005.55 2,826,572,017.20 144,617,407.80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二）恒丰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拟成立公司名称：恒丰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拟注册地：深圳市前海港合作区湾一路63号前海企业公馆22栋B单元。 

3、拟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4、拟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

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吸收非银行股东3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同业拆借；

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借款；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5、恒丰租赁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 60.00% 

2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20.00% 

3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 

4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 

合计 100,000.00 100.00%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签署了《恒丰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以下简称“发起

人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丁方：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条  本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亿元整，各发起人全部以现金出资，其中： 

甲方：出资额为 6亿元，以现金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60％； 

乙方：出资额为 2亿元，以现金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20％； 

丙方：出资额为 1亿元，以现金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10％； 

丁方：出资额为 1亿元，以现金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10％。 

第九条  发起人的义务 



（一）全权委托甲方作为申请人，代表全体发起人办理本公司筹建、开业申请事宜； 

（二）协议各方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足额缴纳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 

（三）协议各方以其出资额为限对新设公司承担责任。协议各方在新设公司登记后，不得

抽回出资； 

（四）新设公司发给协议各方的出资证明书不得私自交易和质押，仅作为公司内部分红的

依据； 

（五）协议各方如违反本协议，不按规定缴纳出资，应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出资人承担违

约责任，违约方按其应出资额的 1%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出资人支付违约金。协议各方不按规

定缴纳出资导致公司不能成立的，按其应出资额的 5%向其他出资人支付违约金； 

（六）协议各方在新设公司设立过程中，故意或过失侵害公司利益的，应向公司或其他出

资人承担赔偿责任；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 

第十条  申请设立本公司的费用由甲方先行垫付，在本公司设立成功后，将全部费用列入

本公司的开办费用。申请设立本公司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一）装修设计与施工费、筹建工作组办公费、注册登记费、业务招待费、律师费、宣传

费、交通费、会议费、差旅费、印刷费； 

（二）其他申请设立、筹建、开业期间的各项费用。 

第十一条  在本公司不能成立时，同意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支出按各发起人的

出资比例进行分摊。 

第十三条  发起人各方投入本公司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非他人委托资金或债务资金等

非自有资金。 

第十四条  发起人各方承诺在本公司成立后，不与其发生违规关联交易。 

第十五条  发起人各方承诺 5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公司股权，但银监会依法责令转

让的除外。 

第十六条  发起人各方承诺不将所持有的本公司股权进行质押或设立信托。 

第二十条  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起人各方如发生争议，应尽可能通过协商途径解决；如

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级别管辖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金融租赁平台有利于公司巩固客户关系，开拓销售渠道、增强营销力度，丰富营销手

段，为客户提供更具附加值的服务。 



2、通过投资融资租赁公司获得可期的投资回报，提高公司效益。 

3、能够借助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工具和管控措施，降低客户违约风险。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恒丰租赁需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筹建并经其派出机构核准方可开业。  

（2）恒丰租赁运行受市场利率、汇率等外部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内部管理等多种因素变动

影响，恒丰租赁未来的经营业绩对公司的投资回报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3）恒丰租赁的主要发起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在金融

业务管理和风险管理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有利于恒丰租赁的经营和管理；同时公司未来将

充分行使股东权利，对恒丰租赁的业务发展、风险防范等经营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并采

取有效手段对其经营情况进行监督。 

由于恒丰租赁正处于筹备组建阶段，尚需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筹建并经其派出机构核准开业，

在材料申报、审批乃至最终批准/核准的过程中仍可能进行调整，因此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6月 29日 

 


